
    绍兴文理学院其他收入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各类其他收入的发放，统一同类其他收入发放标准，推进绩效工资改革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    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其他收入，是指从学校行政事业经费中开支并纳入学校奖励性绩效工资总量，由各职能部门管理发放的其他津（补）贴和奖励。主要有以下几大类：
    （一）津贴类：是指有明确政策制度规定因岗位性质和工作需要而发放的津贴：
    1．工作津贴：主要是指涉及特殊岗位的教师、教辅人员的津贴；
    2．岗位津贴：主要是指涉及行政管理人员的津贴；
    3．教学津贴：主要是指涉及学生训练、导师课时的津贴。
    （二）奖励类：是指经学校认定的各级各类奖项的奖励费。
    （三）评审类：是指学校组织的各类评审、送审、鉴定等活动的专家评审费。
    （四）稿酬类：是指院报、学报等公开出版物以及专辑的稿费、审稿费、审校费。
    （五）考务类：是指学校组织的专项考务费用。
    （六）讲座类：是指校内外专家讲座、校内专题讲座的费用。
    （七）值班类：是指因工作性质、岗位需要而发生的值班费。其中学生公寓、医务室、“110”、网络管理办公室的夜间值班按附件七所列标准发放，其余部门发放值班费标准另定。
    第三条 其他收入发放项目和标准主要是依据上级和学校有关文件、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工作量和工作岗位性质确定。
    第四条 下列项目或人员不发放津贴：
    （一）学校组织召开的工作会议；
    （二）因履行本部门工作职责或本人岗位职责而参与工作的管理人员。
    第五条 各类其他收入由各主管部门负责管理，人事处审批并报分管校领导批准。具体发放项目和标准详见附件。
    （一）津贴类：见附件1。
    1．工作津贴由人事处负责管理；
    2．岗位津贴由人事处负责管理；
    3．教学津贴由教务处负责管理。
    （二）奖励类：由校长办公室负责管理，见附件2。
    （三）评审类：由计划财处负责管理，见附件3。
    （四）稿酬类：由人事处负责管理，见附件4。
    （五）考务类：由教务处负责管理，见附件5。
    （六）讲座类：由校长办公室负责管理，见附件6。
    （七）值班类：由人事处负责管理，见附件7。
    第六条 各类其他收入实行总量控制、预算管理，发放总量和发放标准每年只减不增。年初由人事处确定其他收入发放总额，再确定各职能部门专项经费中的其他收入预算额度。各职能部门在预算额度内按规定使用，不得超范围、超额度开支。
    第七条 需新出台的其他收入发放，由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其他收入规范发放工作小组审核、分管校领导审批。特殊项目由校长审批。
    第八条 本办法经2012年第15次校党委会议原则通过，自2013年1月1日起试行一年。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    第九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

    附件：1.绍兴文理学院各类津（补）贴项目一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2.绍兴文理学院奖励项目一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3.绍兴文理学院专家评审费发放管理办法
          4.绍兴文理学院稿酬项目一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5.绍兴文理学院考务费项目一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6.绍兴文理学院讲座费项目一览表
          7.绍兴文理学院值班费项目一览表


绍兴文理学院
   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    2013年1月16日

附件1： 

绍兴文理学院各类津（补）贴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  注

	一
	班主任津贴
	　
	　

	1
	班主任工作津贴
	200元/月,10个月/年
	　

	2
	党、团校班主任津贴
	200元/期.人
	　

	二
	医疗津贴
	　
	　

	1
	医务室医疗贴
	30元/月
	参照浙卫[1997]1号,浙人薪[1997]31号文件

	2
	有害健康工种保健津贴
	20-50元/月
	绍学院发〔2006〕28号

	三
	通讯津贴
	　
	参见《学校领导、中层干部及相关人员通讯津贴发放暂行规定》

	四
	干部挂职补贴
	　
	　

	1
	干部省、内外挂职补贴
	　
	参照绍学院党委[2010]36执行

	2
	驻村指导员补贴
	900元/月
	参照绍农指导办有关文件执行

	五
	兰亭校区工作津贴
	　
	参见《绍兴文理学院兰亭校区工作津贴管理办法》

	1
	公寓辅导员住校津贴
	6000元/人/年
	　

	2
	工作日津贴（含住校管理及教辅人员）
	10元/人*200天
	　

	3
	教师去兰亭校区上课误餐津贴
	5元/课时
	在兰亭校区工作的人员上课不享受

	4
	医务室兰亭津贴
	5000元/年
	　

	六
	教学津贴
	　
	　

	1
	心理健康教育专兼职教师指导费
	60元/次
	　

	2
	岗前培训津贴
	200元/人.次
	　


附件2：
	绍兴文理学院奖励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注

	1
	国家/省级好新闻奖
	一等1000元/500元
	中高报协[2011]7号

	
	
	二等500元/300元
	

	
	
	三等300元/200元
	

	2
	省级教育信息先进个人
	1000元/人
	省教育厅、党校办

	3
	卓越贡献奖
	10000元/人
	绍学院党委[2010]16号

	4
	教学名师奖
	10000元/人
	绍学院发[2008]135号

	5
	教坛新秀奖
	5000元/人
	绍学院教[2009]42号

	6
	教学成果奖
	一等奖8000元/项
	绍学院发[2012]45号

	
	
	二等奖4000元/项
	

	7
	科研成果奖
	一等奖5000元
	绍学院发[2010]68号

	
	
	二等奖2500元
	

	
	
	三等奖1000元
	

	8
	示范课教师奖
	2000元/人
	绍学院发[2007]149号

	9
	省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
	一等奖500元/人
	

	
	
	二等奖300元/人
	

	
	
	三等奖200元/人
	

	10
	校级优秀教师、先进工作者
	800元/人
	党校办

	12
	其他校级单项先进个人
	500元/人
	相关职能部门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1.上级单位发文表彰的奖励根据文件要求及学校规定给予相应奖励。

    2.各级各类集体奖项不发奖励费。

附件3：

绍兴文理学院专家评审费发放管理办法
第一条 为进一步规范我校各类评审费的发放，统一各类专家评审费发放标准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 本办法所称的评审，是指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评审、教学项目评审、科研项目评审、学科项目评审、各类学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评审、学生活动或竞赛评审以及招投标评审等。

第三条 由学校或学校有关部门、单位组织的上述各类评审，可按规定向被邀请的校内外专家支付评审费。

第四条 专家评审费由各评审项目的主管部门负责审批。

第五条 专家评审费的发放标准详见附表。

第六条 本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。以往有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按本办法执行。

第七条 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

	附：绍兴文理学院校内专家评审费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注

	1
	招投标评审费
	200元/半天；300元/天
	　

	2
	项目专家评审费
	100元/小时
	　

	3
	项目预评书面评审
	15元/项
	　


附件4：
	绍兴文理学院稿酬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  注

	一
	校报类
	
	

	1
	校报头版稿费
	50元/千字
	

	2
	校报其他版稿费
	40元/千字
	

	3
	校报照片头版
	20元/张
	

	4
	校报照片其他版
	15元/张
	

	二
	学报类
	
	

	1
	学报稿费
	教授30元/千字
	

	2
	
	副教授25元/千字
	

	3
	
	讲师20元/千字
	

	4
	
	助教15元/千字
	

	5
	学报审稿费
	50元/篇
	

	6
	学报英语翻译审校费
	500元/期
	

	7
	学报专家阅评费
	600元/期
	

	三
	其他类
	
	

	1
	《校友会》编写费
	200元/人.期
	

	2
	《绍兴文理学院年鉴》编写费
	20000元/年
	

	3
	《中国越学》稿费
	50元/千字
	

	4
	小语种来访接待翻译
	300元/团队
	

	5
	小语种材料翻译
	200-300元/千字
	


附件5：

	绍兴文理学院考务费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注

	1
	专升本、书法学、美术类、自主招生专业或文化课考试
	
	

	1)
	专升本、书法学、美术类、自主招生专业或文化课考试命题费
	500元/套（组）
	　

	2)
	专升本、书法学、美术类、自主招生专业或文化课考试阅卷费
	100元/人.小时
	　

	3)
	书法学专业考试监考费
	200元/人.场
	

	4)
	书法学专业考试考务费
	250元/人.场
	

	5)
	音乐、美术专业考试、自主招生文化考试监考费
	150元/人.场
	

	6)
	音乐、美术专业考试、自主招生文化考试考务费
	200元/人.场
	

	2
	大学外语等级考试考务费
	
	　

	1)
	大学外语等级考试、专业英语四级考试、专业日语四级考试监考费
	150元/人.场
	

	2)
	大学外语等级考试、专业英语四级考试、专业日语四级考试考务费
	200元/人.场
	

	3)
	专业英语八级考试、专业日语八级考试监考费
	200元/人.场
	

	4)
	专业英语八级考试、专业日语八级考试考务费
	250元/人.场
	

	3
	计算机等级考试考务费
	
	

	1)
	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监考费
	100元/人.场
	

	2)
	浙江省高校计算机等级考试考务费
	150元/人.场
	

	4
	公共课补考监考考务费
	80元/人.场
	　

	5
	转专业教师技能测试费
	100元/小时
	　

	6
	面向教职工试卷命题费
	300元/套（组）
	　

	7
	面向教职工的阅卷费、面试
	100元/人.小时
	　

	8
	面向学生的命题费
	200元/套（组）
	　

	9
	面向学生的阅卷费、面试
	60元/人.小时
	　

	10
	选派教师参加省教育考试院命题、评卷等
	100元/天
	　


附件6：

	绍兴文理学院讲座费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  注

	1
	大讲堂专家主持
	300元/讲
	　

	2
	校内专题讲座
	正高职称
	500元/人.次
	含学生党团校讲座

	
	
	副高职称
	400元/人.次
	

	
	
	中级职称
	300元/人.次
	


附件7：

	绍兴文理学院值班费项目一览表

	序号及具体项目
	发放标准
	备     注

	1
	公寓辅导员夜间值班费
	10元/夜/人
	含后勤人事代理的公寓管理员

	2
	医务室法定假日值班费
	60元/天/人
	　

	3
	毕业生体检值班费
	100元/天/人
	

	4
	“110”法定节假日值班费
	90元/天/人
	

	5
	“110”休息日值班费
	60元/天/人
	　

	6
	"110"夜间值班费
	30元/夜/人
	

	7
	网络管理办公室夜间值班费
	20元/夜/人
	　

	8
	其他部门值班费
	在部门行政经费中按一定比例实行总量预算控制，比例由人事处和计划财务处核定
	


